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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 年 6 月 6 日，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榕泰”

或“公司”）收到债权人溧阳市云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凯化工”或“申

请人”）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

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已于 2023年 6月 5日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揭

阳中院”或“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的文件，申请人的申请能

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若法院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

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

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

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被申请重整情况概述 

2023 年 6月 6 日，公司收到债权人云凯化工发来的《告知函》。云凯化工以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已于 2023

年 6月 5日向揭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

法院受理重整的文件，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

大不确定性。 

1、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溧阳市云凯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芮汉云 

注册资本：8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137589522C 

注册地址：溧阳市周城镇汤山村苗山岭 

经营范围：硬脂酸锌、硬脂酸钙、硬脂酸钡、硬脂酸铅、硬脂酸镉、无尘复

合铅、无尘复合稳定剂、三盐的销售，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情况 

云凯化工是广东榕泰的供应商，与广东榕泰存在长期合作关系，曾与广东榕

泰分公司广东榕泰化工溶剂厂签订多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项下金额尚未结

清。截至《告知函》出具日，公司尚拖欠云凯化工货款金额合计 933,463.62 元

人民币。 

3、申请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二、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焰 

注册资本：704,033,281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00617431652Y 

注册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新兴东二路 1 号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11,068.83 110,966.33 

总负债 182,178.31 177,941.02 

所有者权益 -71,109.48 -66,974.68 

营业收入 9,020.58 42,107.34 



净利润 -4,134.79 -74,531.03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和 4 月 28 日披露了《2022 年年度报告》和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被申请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规定，如揭阳中院决定受理重整

申请，将启动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及经营工作安排等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申报登记与审查、资产调查、审计评估工作等，并与广大债权人等提前进行沟通

和征询意见。 

如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在管理人确定后，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相关会议审

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重整计划执行完

成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

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

管理工作。 

四、公司董事会对于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债权人有权依法提请债务人进行重整。重整程序不

同于破产清算程序，重整程序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

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通过对其资产负债进行重新调整、经营管理进行重新

安排，使企业摆脱财务困境，获得重生的司法程序。截至目前，已有多家上市公

司成功完成重整，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在法院受理审查期间，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

证。如法院对重整申请受理登记，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重整工作，

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债务化解方案，同时将

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实现重整工作顺利推进，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推动公司早日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 6个月的

持股计划 

http://www.sse.com.cn/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在未来 6个月内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受理文

书，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公司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股票因 2022 年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已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的相关

规定，若揭阳中院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揭阳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揭阳中院及管理

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

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恢复持续经营能力。若重

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七、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的文件，申请人的申请能否

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在现有基

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选

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月 7日 


